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事项安排 

各二级单位：
为做好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项目申请
1、申请人注册：本年度所有项目均执行在线填报，请于2017年1月15日之后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，撰写申请书。信息注册工作现已开始。
（1）在研项目或已结题项目负责人使用原有系统帐号，登陆后修改、完善个人信息后，即可申请。
（2）无系统帐号的人员，由二级单位进行注册，要求二级单位严格审核提交的信息，保证申请人为本单位人员，并且姓名、身份证号等信息准确，Email地址唯一。
2、申请建议经费：
本年度申请经费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，直接费用为研究经费，各分项均不设下限，按照项目实际情况填写（包括劳务费、国际合作费）；间接费用是依托单位为项目开展的补助支出和绩效支出，申请人不需填写，由申报系统按照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费后的20%自动生成。
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直接费用平均资助额度70万元左右，青年基金平均资助额度20万元，因此，申报2017年基金项目直接费用建议申报经费，面上项目60-80万元，青年基金20-25万元。       
3、限项
（1）本年度继续执行面上项目申请两年未获资助的，本年度不得再次申请，上一年度初审未通过的也计入。
（2）2016年度获资助的面上项目，本年度不得申请，小额资助和应急管理项目涵盖在内。
（3）具有高级专业职称的人员，在研、申请、参与项目数不得超过3项。系统在提交申请书时，自动查重。  
（4）申请人填写参与者时，请注意认真核对身份证，如出现同一人在不同项目中的身份证号不同，而未在申请书中说明的，按不端行为处理。
4、各轮申请书提交时间节点见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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